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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城洲心“5·27”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5 月 27 日 13 时 57 分，金*钟驾驶粤 R79200 号重型

自卸货车行驶至清城区国泰北路施工路段时，与骑自行车的何*

浩发生碰撞，造成何*浩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清城区人民政府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市

公安局清城分局交警大队、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洲心街道

办等有关单位组成清城洲心“5·27”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

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

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

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企业情况

清远市启顺运输有限公司（简称“启顺公司”）：社会信用

代码：91441802090114174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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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罗东明；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01 月 06 日；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销

售河沙、石料；汽车出租；土石方工程施工；汽车修理与维护；

批发业、零售业；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园林绿化工程；

租赁业。住所：清远市清城区凤城街田龙 10 村 28 号（地号 04

号）。登记机关：清远市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粤 交运管许可 清 字

441800029749 号；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

2026 年 09 月 30 日；发证机关：清远市清城区交通运输局，日

期：2022 年 09 月 08 日。

（二）涉事车辆情况

1.粤 R79200 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所有人：清远市

启顺运输有限公司，登记地址：清远市清城区凤城街田龙

10 村 28 号。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分公司，交强险保单号：PDZA202444190001178384；商业

险保单号：PDAA202444190001160736。

（三）涉事人员情况

1.金*钟，男，41 岁，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龙

颈 镇 石 东 村 委 会 一 队 12 号 ， 驾 驶 证 号 ：

44182719831******6，准驾：A2，驾驶粤 R79200 号重型

自卸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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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浩，男，12 岁，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

心 青 联 村 委 会 青 榄 海 村 108 号 ， 身 份 证 号 ：

44180220120******5，驾驶自行车。监护人：汤*妮，母

子关系，身份证号：44180219880******8，登记住址：广

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心青联村委会青榄海村 108 号。

3.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曾思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9270C，

工商注册号：441900000111105，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

市塘厦镇塘厦大厦中 67 号 1 栋、2 栋。

（四）涉事项目基本情况

1.卧龙五洲世纪城博仕苑一期土方运输项目：清远市

启顺运输有限公司与江西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土

方工程承包合同，约定清远市启顺运输有限公司承包卧龙

五洲卧龙五洲世纪城博仕苑一期项目所有土方工程，每方

价格为 31 元左右。

2.国泰路（连江西路至凤鸣西路）道路工程：此工程

为清远市代建局代建，由广东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

司承建。工程位于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道路全长约

668m，呈南北走向，北起于连江西路，南止于凤鸣西路。

工程道路原状是周边房地产开发商临时修建的连接国泰

路与连江西交叉口的便道，也是周边住宅及学校主要的进

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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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发道路环境及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一）事发道路环境

现场位于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西路国泰北路西 37 米（国泰

北路施工工地出入口），连江西路呈东西走向，有标志标线控制，

事发地点为施工工地出入口，沥青平坦路面，路面完好，照明条

件为白天。连江西路右转进入国泰北路匝道围蔽施工作业。

（二）车辆检验鉴定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清城分局交警大队委托广东达康司法鉴

定所对涉事车辆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验鉴定意见为：

1. 粤 R79200 号重型自卸货车，制动系：不符合相关

安全技术要求；灯光设备：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转向

系：复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行驶系：不符合相关安全技

术要求。

2. 人力二轮自行车。人力二轮自行车反射装置不合格，不

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其余制动系、车把、车轮合格，符合相

关安全技术要求。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善后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5 月 27 日 13 时 53 分，金*钟驾驶粤 R79200 号

重型自卸货车沿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行

驶，行驶至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西路国泰北路西 37 米（国

泰北路施工工地出入口）时，在驶入国泰北路往连江西路



- 5 -

右转弯匝道过程中，与驾驶自行车通过匝道人行横道的何

*浩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何*浩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

故。

（二）事故应急处置

2025 年 5 月 27 日 13 时 56 分，清城区交警大队小市中队接

警，14 时 12 分到达事故现场后迅速开展相关工作，实行交通管

制，开展现场的勘验工作。

事发后，清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分管领导、区应急

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教育局等负责领导到事故现场了解情

况，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做好安抚维稳

工作。

此次事故信息报送通畅，信息流转及时，应急响应迅速，未

发生次生事故，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妥当，措施得力。

（三）善后处理情况

相关的善后赔偿事宜按照保险公司赔偿程序处理中。

四、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根 据 清 远 市 公 安 局 清 城 分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队 （ 第

44180212025000290 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金*钟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

在禁行路段、禁行时间通行，行经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违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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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关于“驾驶人驾驶机

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

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

隐患的机动车。”及第三十八条关于“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

下通行。”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关于“机动车行径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之

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启顺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事发时，启顺

公司清远市清城区货车限行区域通行码已失效；二是启顺公司未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车辆安全操作规程、车辆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

度）；三是启顺公司对在公司从事货运工作的司机监管不到位，

未与金*钟签订安全责任书、未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会议落实

到全体员工；四是启顺1公司对公司名下从事货物运输的车辆监管

1.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3.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4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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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未及时制止名下货运车辆违反禁行时段行驶的行为。启

顺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1
、第二十

二条
2
、第二十五条

3
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启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罗东明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职责。

一是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检查工作；二是未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三是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4
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在道路施工期间没有

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违反《城市道

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5
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之一。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清城洲心“5·27”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五、部门履职情况

1.清城区交通运输局：清城区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1-5 月共

检查企业 419 家次，其中检查货运企业 169 家次，整改隐患问题

438 个，立案查处交通各类违法案件 551 宗，联合公安部门开展

联合治超工作，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986 辆，非法改装车辆 178 宗。

今年以来，对清远市启顺运输有限公司开展检查 3 次，作出行政

处罚 3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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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城区教育局：清城区教育局督促辖区内中小学校开展交

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加强了对重

点路段学校的监督指导工作，如要求清城中学、新北江小学等在

校园内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邀请交警大队民警开展专题

讲座、播放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展示交通事故案例图片、讲解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方式，向学生们介绍交通安全常识和注意事

项，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交通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3.清远市代建项目管理局：清远市代建项目管理局在国泰路

（连江西路至凤鸣西路）道路工程施工期间组织洲心街道办事处

及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小市中队相关人员到项

目现场进行勘察，对现场交通疏导、施工围蔽方案进一步优化，

按要求对连江西渠化岛部分绿化进行硬底化处理，拓宽了路面，

方便转弯通行，并要求施工单位在国泰路施工期间安排交通疏解

员在交叉口进行劝导和交通疏解，但未及时发现广东省水利水电

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在道路施工期间没有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且未采取防护措施，存在工作疏漏情况。

4.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小市中队：每日安排

人员前往各中小学校协助进行交通疏导、维护交通秩序；查处连

江西路路段车辆违法违规行为 868 起，其中行政处罚违规违法的

大货车 10 辆，但日常道路巡查工作仍有不足之处。

5.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根据《清远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审批办事手册（试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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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运输公司“清远市启顺运输有限公司”申报的“卧龙•五洲

世纪城博仕苑地下室”工程办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证》，

并组织局下属单位环卫所和洲心综合执法队到现场勘察，严格要

求施工方及运输公司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保持车辆干净上路，禁

止超载运输，并要求属地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人员和单位处理建议

粤 R79200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金*钟，驾驶机件不

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禁行路段、禁行时间

通行，行经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其涉嫌交通肇事罪，公安机关

已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启顺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货车限行区域

通行码已失效；二是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三是启

顺公司对在公司从事货运工作的司机监管不到位；四是启顺2公司

对公司名下从事货物运输的车辆监管不到位。建议清城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
6

3，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启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罗东明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职责，

一是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检查工作；二是未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三是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

6.《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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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责任制度。建议清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的规定
7

4，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在道路施工期间没有

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建议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
8
，对其进行处理。

（二）其他建议

对清城区交通运输局、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

队、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存在工作不到位问题，由清城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清城区交通运输局、清城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约谈。

建议对清远市代建项目管理局存在工作不到位问题，提请清

远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函提醒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七、事故防范措施意见建议

交通运输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运输业户专项检查工作力度，督

促运输业户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检查工作；建立相应的机

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组织或者

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情况。

运输业户要对此次事故进行反思总结，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

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

7.《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8.《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

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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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大对车辆违法违规行

为的查处力度，增加对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查漏补缺，不断优

化道路巡查的方式方法，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建筑施工业户在道路施工期间要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安排专职交通指挥员，在路口疏导汽车、

行人交通，保障车辆、行人安全通行。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宣传力度，提高

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属地政府要加强对属地内建筑施工业的监管，协助企业排查

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整改、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及

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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